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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股份”、“公司”或“辅

导对象”)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北交所”）上市。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作为

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

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

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公司的辅导机构为财通证券，证券服务机构为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锦天城律师”），配合财通证券为辅导对象实施辅导工作。本辅导期内，

辅导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未发生变动。 

财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孙江龙、戚淑亮、金振东、石博辉、袁凯、

阮姗、张学卿、陈畅，孙江龙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上述人员均为财通证券正式

员工，均取得了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均未

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辅导期内，公司委派金振东、陈畅为辅导工作小组新增人员。新增人员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新增辅导人员简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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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东，财通证券企业融资总部高级副总裁，硕士，注册金融分析师（CFA）

二级，曾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融资部门从事

投行业务，拥有十三年投行从业经验及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先后参与晨光电缆、

金达莱、凯腾精工、弘森药业等 IPO 项目，久联发展再融资项目，鑫富药业并

购类财务顾问项目，天奇新材、阿路美格、金晶生物、华创生活、宁波协源、浙

江至信、英迪迈、睿观博、泰缘生物、海豚股份、中创发、时刻互动、中环技术

等新三板项目。 

陈畅，财通证券企业融资总部项目经理，硕士，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非执业

律师，曾参与博菲电气 IPO 项目、特美股份北交所项目、睿高股份北交所项目

及浙江文投收购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等项目。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已于 2024年 3 月 26日对安达股份进行

了辅导备案登记，第一期辅导工作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以下

简称“本辅导期”）。 

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辅导人员与辅导对象之间保持顺畅沟通，在辅导对象

遇到问题时能够尽快提供意见和建议。同时，辅导人员和证券服务机构亦保持着

紧密配合，辅导工作小组主要通过现场访谈、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定期与不定

期沟通、培训授课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初步尽职调查并形成辅导方案 

辅导机构通过实地考察、专项调查、查阅有关文件资料、专题研讨分析以及

与辅导对象访谈等方式，对公司历史沿革、合法合规、治理结构、业务开展、技

术研发、财务规范和内部控制管理等方面进行细致全面的摸底调查，并根据摸底

调查的情况针对性地制定辅导方案，开展辅导工作。 

2、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 

辅导机构就相关重要问题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持续跟进等形式与辅

导对象积极商讨解决方案，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追踪，督促辅导对象及时采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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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予以落实，从各方面提升规范运作能力。 

3、督促辅导对象规范运行 

辅导机构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

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杜绝会计虚假；督促规范辅导对象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避免同业竞

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4、传达最新监管动态 

辅导机构根据监管的最新要求，及时向公司传达资本市场的最新监管动态，

使得辅导对象对最新的监管政策有了更加充分、深刻的理解。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中汇会计师、锦天城律师作为专业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的要求，积极配合财通证券开展辅导工作，对辅导工作勤勉尽

责，指派的辅导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好地完成了辅导计划和任

务。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辅导对象需加强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本辅导期内，因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发生变动，辅导机构和证券服

务机构持续督促并帮助辅导对象相关人员了解境内发行上市最新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则，辅导对象对于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熟悉程度得到了进一步

的提升。 

2、辅导对象的内部控制需进一步规范 

公司已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涵盖采购、研发、生产、销售等各

业务环节，且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已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执行，但公司内部控制整体

水平仍存在优化和提升空间，辅导机构和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最新的规范要求持续

督促辅导对象完成规范，辅导对象的内部控制规范程度得到一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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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 

辅导机构将通过后期辅导工作进一步提高辅导对象对全面规范运作的理解

和认知，辅导机构亦将督促公司选聘独立董事，成立专业委员会，并协助公司按

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加强提升。 

2、继续推进上市募投项目工作 

公司的上市募投项目尚需履行环评、能评程序，辅导机构将继续协助并督促

公司尽早完成募投项目的环评、能评批复等工作。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财通证券及证券服务机构将继续按照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安排完

成辅导工作，财通证券将继续委派孙江龙、戚淑亮、金振东、石博辉、袁凯、阮

姗、张学卿、陈畅进行下一阶段主要辅导工作，主要辅导工作安排如下： 

1、持续开展辅导培训 

辅导机构将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沟通、组织现场培训授

课等方式，进一步督促辅导对象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规则，督促辅导对象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高规范运

作水平。在上述辅导取得良好效果后，辅导机构将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

条件进行综合评估，组织相关辅导人员参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组织的辅导验收考试。 

2、持续全面尽职调查 

辅导机构将继续对辅导对象开展法律、业务、财务等方面的全面核查工作，

通过各类内部控制测试、细节测试、资金流水核查及访谈等方式，对公司状况进

行更为深入的核查与规范，并按照辅导工作计划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持续推进辅

导工作，协助辅导对象开展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

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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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之辅导机

构签章页） 

 

 

本期辅导人员签名： 

 

              

 
 

                             
戚淑亮  孙江龙  金振东 

                                            
石博辉  袁  凯  阮  姗 

              

 

              

  

张学卿  陈  畅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6 

 



 7 

 

 


